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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市卫生健康局 文件
滕州市红十字会

滕卫〔2023〕28 号

关于进一步做好滕州市无偿献血
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滕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

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为保障我市临床用血需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和《山东省实施〈中华

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〉办法》等规定，现就做好我市无偿献血工

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认识，加大无偿献血领导力度

无偿献血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，是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献血法》赋予每个健康公民的义务，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

和生命安全。无偿献血也是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的一项重要内

容，体现着广大市民的文明素质，代表着社会的文明风范，标

志着城市的文明程度。献血人数和献血量达到或超过规定的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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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和数量，彰显着滕州市最真实的文明水准，是推进美德滕州

和信用滕州建设工作的重要抓手。各镇（街道）、市直部门、

企事业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无偿献血工作的重要意义，从保障

群众生命安全的高度，加强对无偿献血的组织领导，将应急献

血工作与单位党建、精神文明建设等结合，不断完善“政府主

导、多部门协作、社会共同参与”的无偿献血工作发展长效机

制。各单位要把无偿献血工作纳入日常工作的议事日程，研究

制定本单位无偿献血工作方案，指定专门部门负责，明确献血

联络员，成立一支代表本单位（行业）精神面貌的，以党员团

员为主体、健康适龄人员自愿参与的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无偿

献血志愿者队伍，切实做好爱心献血的宣传、发动和组织，确

保在突发公共卫生应急事件或阶段性血液短缺时启动应急爱

心献血，发挥保障作用。

二、创新方式，加大无偿献血宣传力度

各部门、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、《山东省实施〈中华

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〉办法》和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优

化无偿献血者奖励有关规定的通知》，进一步宣传无偿献血知

识、无偿献血先进典型事迹和奖励政策，提高干部职工对开展

无偿献血重要性的认识，弘扬献血者无私奉献人道主义精神，

增强干部职工参与无偿献血的积极性，营造良好的无偿献血氛

围。市卫生健康局、红十字会要利用“6.14 世界献血者日”

宣传活动为契机，结合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活动，创新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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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和宣传载体，充分利用微信、短视频、网站等新媒体平台，

组织开展群众参与度高、社会覆盖面广、传播效果好的宣传活

动，确保宣传内容深入人心，取得实效。

三、明确职责，切实做好无偿献血保障

参照枣庄市无偿献血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责，市政府

办公室负责加强对无偿献血工作的统筹领导，组织、协调相关

部门共同推进无偿献血工作；市委宣传部(市文明办)将无偿献

血工作纳入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，协调部署无偿献血公益性

宣传和新闻报道，菅造良好的无偿献血舆论氛围；市卫生健康

局要负责全市无偿献血具体推进工作，对接枣庄市中心血站，

及时了解各单位献血计划的组织情况，指导各单位做好无偿献

血准备，为献血者提供安全、卫生、便利的献血条件；市红十

字会依法参与无偿献血的宣传、教育以及志愿者招募等工作，

组织动员红十字会会员和红十字会志愿者开展无偿献血宣传

工作；团市委对团员青年开展无偿献血知识健康教育，组织动

员适龄团员青年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活动；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负

责为无偿献血宣传活动场地提供支持，为流动献血车停放提供

帮助；其他各相关部门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，做好本部门无

偿献血相关工作。

四、加强激励，提高无偿献血者积极性

各单位要建立健全个人、单位、社会有效衔接的无偿献血

激励机制。市综合考核事务中心探索将应急献血完成率纳入镇

（街）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指标体系；市文明办将献血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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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纳入对各镇、街道、部门、企事业单位的卫生乡镇（单位）

和文明单位等评选范畴；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要加快个人信用体系建设，及时将自愿无偿献血者信息纳

入个人信用积分管理，提升自愿无偿献血者个人信用积分（榴

花分）；市卫生健康局和红十字会要积极推荐在献血组织工作

中表现突出的人员为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，并协助荣获国

家无偿献血奉献奖的献血者、国家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

奖的志愿者申请山东省无偿献血荣誉卡，协调落实无偿献血奖

励政策，引导和发动群众踊跃参与无偿献血;各献血单位可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第六条和《山东省实施〈中华人

民共和国献血法〉办法》第十五条等相关规定，对献血者，所

在单位可以给予适当补贴，以鼓励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率先献

血，为树立社会新风尚做表率。

滕州市卫生健康局 滕州市红十字会

2023 年 6 月 10 日


